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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紹
或
購
買
金
融
商
品
時
，
業
務
員
應

詳
細
說
明
，
消
費
者
應
詳
閱
「
商
品

說
明
書
或
建
議
書
內
容
」
，
業
務
員
不
得

任
意
為
個
人
保
證
，
客
戶
勿
輕
信
個
人
保

證
。    

 

茲
有
一
案
例
，
甲
公
司
業
務
員
A
向

保
戶
C

招
攬
，
於
二○

○
七
年
投
保

W
人
壽○

○

分
紅
終
身
壽
險
，
A
於
招

攬
當
時
向
C

保
證
保
本
保
息
，
並
於

「
試
算
表
」
上
親
簽
「
保
證
…
N
%

以

上
保
本
，
低
於
C

保
證
（
負
擔
）
。

○
○

○
2
0
0
7
.7

.7

。
」
（
以
下
簡
稱
「
保

證
行
為
」
）
、
「
已
詢
問
甲
公
司
經
理
預

估
數
字
」
，
C
於
二○

一
七
年
始
發
現
可

領
紅
利
與
A
招
攬
當
時
保
證
內
容
相
去
甚

遠
， 

C
乃
主
張
A
不
當
招
攬
，
請
求
甲

公
司
負
差
額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。

 

按
依
保
險
業
務
員
管
理
規
則
第
十
五
條

所
謂
「
（
業
務
員
）
保
險
招
攬
之
行
為
」
，

係
指
下
列
之
行
為
：
一
、
解
釋
保
險
商
品

內
容
及
保
單
條
款
。
二
、
說
明
填
寫
要
保

書
注
意
事
項
。
三
、
轉
送
要
保
文
件
及
保

險
單
。
四
、
其
他
經
所
屬
公
司
授
權
從
事

保
險
招
攬
之
行
為
。

 

又
同
規
則
第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第
五
款

「
對
要
保
人
、
被
保
險
人
或
第
三
人
以
誇

大
不
實
之
宣
傳
、
廣
告
或
其
他
不
當
之
方

法
為
招
攬
。
」

 

經
調
查
發
現
C
所
提
出
的
文
件
，
其
頁

面
明
確
記
載
「
保
證
行
為
」
、
「
已
詢
問

甲
公
司
經
理
預
估
數
字
」
等
字
樣
，
且
經

調
查
前
開
保
證
行
為
字
樣
確
為
A
個
人
所

為
，
並
經
A
簽
名
確
認
保
證
保
本
保
息
在

案
，
足
堪
認
業
務
員
於
招
攬
保
單
過
程
中
，

就
保
單
條
件
、
內
容
，
確
有
以
保
證
之
手

段
招
攬
情
形
，
已
經
違
反
保
險
業
務
員
管

理
規
則
所
定
以
其
他
不
當
之
方
法
為
招
攬

之
情
形
。

 
依
民
法
第
七
三
九
條
「
稱
保
證
者
，
謂

當
事
人
約
定
，
一
方
於
他
方
之
債
務
人
不

履
行
債
務
時
，
由
其
代
負
履
行
責
任
之
契

約
。
」
，
只
要
兩
人
合
意
即
可
成
立
保
證

契
約
，
於
債
務
人
不
履
行
債
務
時
，
由
保

證
人
代
為
履
行
責
任
。
A
於
相
關
文
件
所

為
保
證
行
為
，
可
知
A
係
本
於
其
個
人
名

義
向
C
就
保
單
（
紅
利
）
為
保
證
，
且
核

一
般
員
工
若
為
公
司
保
證
，
衡
諸
常
情
應

會
記
載
公
司
名
稱
，
前
該
字
樣
既
無
甲
公

司
用
印
確
認
，
應
堪
認
為
A
只
是
一
般
個

人
保
證
，
並
非
甲
公
司
保
證
。
此
外
，
業

務
員
所
做
的
「
保
險
招
攬
之
行
為
」
（
上

開
四
種
行
為
）
，

始
得
視
為
公
司
授

權
範
圍
之
行
為
，

公
司
僅
就
業
務
員

因
招
攬
行
為
所
生

損
害
負
連
帶
損
害
賠
償
責
任
。
本
件
「
保

證
行
為
」
，
係
屬
A
個
人
所
為
，
與
公
司

無
關
，
而
且
也
不
是
公
司
授
權
範
圍
之
招

攬
行
為
，
C
不
能
請
求
甲
公
司
應
負
損
害

賠
償
責
任
。
依
現
有
事
證
，
C
主
張
甲
公

司
應
就
A
招
攬
不
實
之
保
證
行
為
，
負
損

害
賠
償
責
任
乙
情
，
依
一
般
證
據
法
則
，

就
很
難
認
定
。

 

不
過
，
近
來
，
評
議
中
心
依
金
融
消

費
者
保
護
法
第
二○

條
所
定
公
平
合
理
原

則
，
會
衡
酌
本
件
事
情
情
狀
及
證
據
取
捨
，

決
定
酌
予
補
償
客
戶
適
當
的
賠
償
金
額

（
這
部
分
金
額
通
常
也
會
與
客
戶
自
認
的

損
失
相
差
甚
遠
，
如
果
評
議
決
定
金
額
超

過
「
一
定
金
額
（
一○

萬
元
或
一○

○

萬

元
）
」
，
金
融
業
者
對
於
超
出
一
定
額
度

的
金
額
，
可
拒
絕
同
意
；
因
此
，
對
於
不

是
公
司
所
印
發
的
招
攬
廣
告
或
業
務
員
私

人
手
寫
「
保
證
」
，
都
不
是
合
規
的
招
攬

行
為
，
應
謹
慎
為
之
。

詳
閱
商
品
說
明
書 

建
議
書 

勿
輕
信
個
人
保
證

對
於
不
是
保
險
公
司
所
印
發
的
招
攬
廣
告
或
業
務
員
私
人
手
寫
「
保
證
」
，
都
不
是
合
規
的
招
攬
行
為
，
客
戶
應
謹
慎

為
之
勿
輕
信
。   

文
／
客
服
部


